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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7_9B_91_E

5_AF_9F_E9_83_A8_E5_c80_307670.htm 监察部办公厅、国家

环保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清理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的错误做法和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监办发〔2007〕3号 2007

年4月4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环保局（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局、环保局： 近年来，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

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5

〕34号）的要求，对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错误做法和相

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地

工作进展并不平衡，部分地区清理工作不彻底，一些错误做

法和规定尚未得到根本纠正，个别地方政府或部门仍在继续

出台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的规范性文件，严重影响了国

家环保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干扰了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在这些

地区的贯彻执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保证中央政

令畅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12号）精神，经监察部、环保

总局领导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清理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错误做法和规范性文件工作（以下简称清理工作）通

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清理违反国家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错误做法和规范性文件，是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

〔2005〕39号），从源头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环境执法



问题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充分认

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遵循国家法制统一原

则、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并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理

解和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坚决清理

和纠正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错误做法和规范性文件

，确保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二、清理范围

及重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